
 

 

证券代码：000737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南风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18 

 

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 

1.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。 

2.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。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1、会议的召开情况 

（1）召开时间：2021年 2月 22日 

（2）召开地点：山西省运城市红旗东街376号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

（3）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

（4）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（5）主持人：董事长黄振山 

（6）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，

合法有效。 

2、会议的出席情况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7 人，代表股份 183504956 股，

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.44%。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

人，代表股份 169997668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.98%；通过网络投票出席

会议的股东 63 人，代表股份 13507288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.46%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5人，代表 

股份 13512788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.4624%。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

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人，代表股份 55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0％；



 

 

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63 人，代表股份 13507288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2.4614％。 

3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。 

二、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

议案一：《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8339185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94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6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169997668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94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1627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98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16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议案二：《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置换、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

套资金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21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3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

 

 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94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1627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99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16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 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三：《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21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3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94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1627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99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16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 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

 

 

的 0.00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四：《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、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

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》 

（一）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19971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8.74%； 

反对 155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36%； 

弃权 382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9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29702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6.0244％；反对 1550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1.1475％；弃权 3820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2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2.8281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29757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.03%；反对

155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15%；弃权 382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2.83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

1、重大资产置换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

 

 

同意 423791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64%； 

反对 155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36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522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8525％；反对 1550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1.1475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577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85%；反对

155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15 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2、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

2.1 发行股份的种类、面值及上市地点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3791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64%； 

反对 155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36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522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8525％；反对 1550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1.1475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

 

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577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85%；反对

155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15 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2.2发行对象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3462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56%； 

反对 187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44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193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6089％；反对 1879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1.3911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248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61%；反对

187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39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    2.3 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和价格 

    2.3.1 定价基准日 



 

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2862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42%； 

反对 247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58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2593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1647％；反对 2479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1.8353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2648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17%；反对

247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83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    2.3.2 发行价格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2627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36%； 

反对 250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59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2358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7.9907％；反对 2504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1.8538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

 

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2413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.99%；反对

250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85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6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2.4 发行数量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2652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37%； 

反对 247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58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2383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0092％；反对 2479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1.8353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2438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01%；反对

247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83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6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2.5 股份锁定期安排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

 

 

同意 423252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51%； 

反对 187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44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2983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4534％；反对 1879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1.3911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038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45%；反对

187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39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6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2.6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00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68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73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0072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78688 股，占



 

 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01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 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5 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2.7 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00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68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73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0072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78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01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 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5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2.8 补偿义务人锁定期内质押本次交易所获股份的安排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00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68%； 



 

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 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 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73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0072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78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01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 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5 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3、募集配套资金 

3.1 发行股份的种类、面值及上市地点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00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68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73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0072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78688 股，占



 

 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01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 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5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3.2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3252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51%； 

反对 187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44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2983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4534％；反对 1879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1.3911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038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45%；反对

187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39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6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3.3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26528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37%； 



 

 

反对 247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58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2383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0092％；反对 2479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1.8353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2438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01%；反对

247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83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6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3.4 发行数量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3252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51%； 

反对 187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44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2983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4534％；反对 1879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1.3911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038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45%；反对



 

 

187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39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6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3.5 锁定期安排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3252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51%； 

反对 187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44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2983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4534％；反对 1879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1.3911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038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45%；反对

187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39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6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3.6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00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68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

 

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73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0072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78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01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 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5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3.7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00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68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73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0072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78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01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

 

 

0.84 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5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4、决议的有效期 

（1）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00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68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73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0072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78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01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 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5%。 

（2）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回

避表决。 

议案五：《关于本次重组方案部分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00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68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

 

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73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0072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78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01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 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5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六：《关于<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、发行股份及支付现

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00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68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73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0072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78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01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

 

 

0.84 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5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七：《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<重大资产重组协议>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00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68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73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0072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78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01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 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5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八：《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<业绩补偿协议>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00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68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

 

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73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0072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78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01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 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5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九：《关于本次交易符合<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>

第四条规定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00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68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5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73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0072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21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

股）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1555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78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01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

 

 

0.84 %；弃权 21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5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十：《关于本次交易符合<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>第十一条规定的

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21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3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94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1627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99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16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十一：《关于本次交易符合<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>第四十三条规

定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

 

 

同意 42421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3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94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1627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99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16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十二：《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<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>第十三条规

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21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3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94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1627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

 

 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99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16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十三：《本次交易符合<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>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21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3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94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1627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99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16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

 

 

议案十四：《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、备考审阅报告、资产

评估报告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21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3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94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1627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13399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16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十五：《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、评估方法与评估

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21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3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

 

 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94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1627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99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16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十六：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

要约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21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3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94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1627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99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16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

 

 

的 0.00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十七：《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公司采取的措施

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3791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64%； 

反对 155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36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522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8525％；反对 1550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1.1475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577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85%；反对

155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15 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十八：《关于公司<未来三年（2021 年-2023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>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21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3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

 

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94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1627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99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16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十九：《关于聘请本次交易中介机构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3551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58%； 

反对 179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42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282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8.6748％；反对 1790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1.3252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337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68 %；反对



 

 

179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32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二十：《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、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

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42421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3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94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1627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99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16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议案二十一：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》 

1、表决情况： 



 

 

同意 424210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.73%； 

反对 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27%； 

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.00%。 

现场投票结果，同意 29026900 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现场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网络投票结果，同意 13394188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99.1627％；反对 113100

股，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8373％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网络表决股份总数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13399688 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16%；反对

113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4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00%。 

2、表决结果：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,970,768 股，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

2、律师姓名：孙水泉、梁慧茹 

3、结论性意见：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

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等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

东大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 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。 

2、法律意见书。 

 特此公告。 

 

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二Ｏ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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